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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52           证券简称：维科技术         公告编号：2020-041 

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5月 26日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关于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

函》上证公函【2020】0586号，现将函件全文公告如下：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年度报告的内

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

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

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7.1条规定，请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关于公司经营和业绩情况 

1、关于盈利能力。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45 亿元，同

比增长 2.64%；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亏损 0.64 亿元，同比由盈转亏，扣非后归

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亏损 0.76亿元。公司连续八年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负，主要依靠非经常性损益实现盈亏交替，且近年来频繁进行资产处置。请公司

补充披露：（1）结合各业务板块行业环境和业务特点，分析拖累公司业绩的主要

因素，以及目前所面临的困难、业务发展障碍和风险；（2）结合近三年所处置资

产的基本情况、经营状况、交易对手方、处置损益等方面，补充披露公司连续处

置相关资产的主要考虑，以及前期取得相关资产是否审慎，并说明公司是否存在

通过资产处置调节利润的情况；（3）结合盈利模式、主营业务现状、和主要客户

变化等，分析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并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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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分季度数据。年报显示，公司一至四季度实现收入分别为 2.07 亿元、

3.36亿元、4.97亿元、6.06亿元；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分别为-3708万元、-2306

万元、-182万元、-1398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2168 万元、

-6607万元、-678万元、3415万元。公司收入、扣非后净利润季节性波动较大，

经营性现金流与扣非后净利润差异较大。此外，临时公告显示，部分客户因产品

质量问题要求产品降价，减少 2019年收益 2300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收

入、扣非后净利润季节性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2）各季度经营性现金流与

扣非后净利润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3）结合前述质量问题导致的产品降价，

全面核实各季度收入是否符合收入确认政策，并提示相关风险。 

二、关于公司前期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3、关于标的公司。2017年，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向控股股东维科控股、杨龙

勇、耀宝投资购买了维科电池 71.40%的股权、维科能源 60%股权、维科新能源

100%股权，交易价格分别为 6.50亿元、1.59 亿元、0.96亿元，构成关联交易；

同时，配套募集资金 5亿元。交易对方承诺 2017-2019年维科电池、维科能源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5000万元、7000万

元和 9000 万元；1,430 万元，2,002万元和 2,574 万元。维科电池实际完成率分

别 24.04%、29.30%、82.16%；维科能源实际完成率分别为 20.74%、29.32%、80.73%。

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标的资产近三年财务报表，并说明主要财务数据变化

情况及原因；（2）上述标的资产前五大销售客户及供应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客

户或供应商名称、销售或采购产品、销售或采购金额、是否为关联交易等；（3）

结合销售情况、主要客户变化、市场地位与份额、产能利用率、同行业可比公司

情况，分析说明上述标的资产业绩承诺完成率较低的原因和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并充分提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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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募投项目。2017 年，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 5亿元，相关

募投项目多次变更或延期。报告期内，投入募集资金合计 2.23亿元；其中，1.57

亿元用于永久性补流，募投项目投资不足 7000 万元，项目进展较为缓慢。此外，

公司未披露项目实现的效益、是否达到预计效益等情况。请公司补充披露：（1）

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本年度实现的效益、是否达到预计效益，如否，

说明具体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募投项目投向、形成的资产以及相应的效益，

说明相关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和合理性；（3）近期，公司拟再次非公开发

行募集 7亿元用于“年产 6000万只聚合物锂电池智能化工厂扩产项目”，请结合

市场发展空间、技术门槛、竞争格局、上下游行业格局、产品竞争力、以往项目

的经济效益等情况，分析说明公司此次拟继续募集资金用于锂电池扩产的原因和

合理性。 

三、关于公司资产和负债情况 

5、关于应收票据和应付票据。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应收票据为 3.71

亿元，主要为银行承兑汇票，同比增长 117%，增速较快。公司已背书或贴现且

在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达 1.83 亿元。同时，公司应付票据同比大

幅增加 100%，达到 3.75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公司销售收入、信用

政策、结算方式等的变动情况，具体分析公司应收票据、应付票据大幅增加的原

因和合理性；（2）列示公司应收票据和应付票据前五大对象及其关联关系、对应

的金额、账龄、交易背景、对应的销售或采购货物内容；（3）公司终止确认的已

背书或贴现且在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的交易背景，应收对象，是否

附追索权，是否符合终止确认的条件，以及公司进行票据贴现后资金的实际用途。 

6、关于存货。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余额 3.26亿元，主要包括

库存商品 1.21亿元、原材料 0.57亿元、发出商品 0.54亿元、在产品 0.5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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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司对库存商品和原材料分别计提跌价准备 708.69 万元和 89.17 万元。请

公司结合存货中库存商品和原材料等的构成情况、价格变动趋势、存货期限和客

户期后退货或因质量问题产品降价的情况，分析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和充分性。 

7、关于固定资产。近年来，公司固定资产规模不断增加。年报显示，报告

期末，公司固定资产账面原值为 6.76亿元，主要包括专用设备 3.48亿元、房屋

及建筑物 1.85 亿元等。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公司主要产品构成，分别列

示各产品对应的固定资产分布区域和配置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资产的设计产能、

实际产能、投资总额、建设周期、完工时间、产生的收入、资产目前的使用状态、

原值和净值等；（2）结合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情况及公司的产品产能设计和利

用情况，分析公司各业务板块的固定资产与产生收入的匹配情况，明确公司的固

定资产投资、产出情况是否与行业其他公司一致，如存在差异，请解释原因；（3）

自查并核实公司各固定资产的使用状态、产生的收益情况等，是否存在应减值未

减值的情况。 

8、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就上述问题逐一发表意见，请财务顾问对上述问题 3、

4发表意见。 

针对前述问题，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

露指引等规定要求，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披露的，应当说明无法披

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并于 2020 年 6 月 1 日之前，回复本问

询函并予以披露，同时按要求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和披露。 

公司将根据问询函的要求，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准备答复工作，尽快就上述事

项予以回复并履行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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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刊载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特此公告。 

 

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